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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8_82_E8_A7_84_E5_c61_640682.htm 都市区内、规划城镇

建设用地范围外的村，应当制定村规划。 一、制定范围 区县

城区规划区内、规划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外的村，以及区县城

乡总体规划确定的中心村，应当制定村规划。 其他的村，由

区县人民政府决定是否制定村规划。 二、组织编制主体及审

批机关 镇（乡）人民政府组织编制村规划，报区县人民政府

审批。 三、制定程序 （一）委托 镇（乡）人民政府择优委托

具有相应资质的规划编制单位编制村规划。 （二）初审、审

查、讨论 1、规划编制单位编制形成村规划草案初稿后，由

镇（乡）人民政府初审，形成初审意见。规划编制单位根据

初审意见修改，形成规划草案。 2、镇（乡）人民政府组织

专家对规划草案进行论证，形成专家意见；区县城乡规划主

管部门组织对规划草案进行审查，形成审查意见。规划编制

单位根据专家意见和审查意见修改，形成规划方案讨论稿。

3、镇（乡）人民政府要求村委会组织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

会议对规划方案讨论稿进行讨论。同意的，形成书面意见。

4、镇（乡）人民政府将经村民同意的规划方案讨论稿在镇（

乡）人民政府办公场所、镇区公共场所和村委会办公场所予

以公告（公告时间不得少于30日），采取公开征询意见、听

证会或其他方式征求公众意见，并梳理汇总。规划编制单位

根据公众意见完善规划方案，形成规划方案送审稿。 （三）

审批 1、镇（乡）人民政府将规划方案送审稿报区县人民政

府审批，规划方案形成过程中的专家意见、公众意见和村民



意见的采纳情况应一并报送。 2、区县人民政府批转镇（乡

）人民政府报批请示后，区县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将规划方案

送审稿审查意见报区县人民政府。 3、镇（乡）人民政府组

织规划编制单位根据区县人民政府意见修改形成规划报批稿

，交区县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报区县人民政府批准。 （四）公

布 1、村规划经区县人民政府批准后，由镇（乡）人民政府

予以公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公开的内容除外）。 2

、镇（乡）人民政府负责印制规划成果，送区县城乡规划主

管部门及区县有关部门和单位。 四、规划的修改 村规划的修

改按村规划编制及审批程序执行。 五、法律效力 村规划是区

县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核发乡镇企业、乡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

业建设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依据。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

遵守经依法批准的村规划，村的各项工程建设必须符合村规

划，服从规划管理。 把城市规划师站点加入收藏夹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